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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闲置房产出售情况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批 

 

   一、交易概述 

日前，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高速”或“公司”）通

过吉林省东翰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的方式将公司位于长春市南关区东南湖大路

88号鸿基小区 79号楼 104室及 108车库的房产以 28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高振龙

先生。 

    公司于 2014年 12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2014年第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闲置房产挂牌出售、拍卖的议案》（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公告临 2014—27）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认购方：高振龙先生 

认购房产：鸿基小区 79号楼 104室及 108车库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              （单位：元，截止 2015 年 9月 30日） 

房屋所有权编号 
竣工 

时间 

购置 

时间 

面积 

（平方米） 
原值 

已提 

折旧 

房屋 

净值 

用  

途 

鸿基小区 79-104

及 108 车库 
2002-12-28 2005-12-31 

房屋：233.6㎡ 

车库：50.78㎡ 
1765768.54 364182.39 1401557.04 住宅 

2、本次出售的房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

也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事项。 

    四、拍卖成交确认书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的主要内容 

    1、成交金额 

    287 万元人民币。 

    2、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 

      现金全款，已到账。 

    3、交易标的的交付 

      将于产权过户手续完成后正式交付。 

    （二）交易定价 

    公司将此房产委托吉林省东翰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成交价格为 287万元。 

    此房产出售的交易价格能够公允地反映交易日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未涉及人员安置及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房产目前处于闲置状态，公司出售上述房产，能够有效盘活公司存量资产，

更好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七、其他说明 



1、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2、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 201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拍卖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 月 17日 


